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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2 學年度第 5 次主管會議紀錄 

 

 

          會議程序： 

           

壹、會議決議案暨校長交辦事項執行情形 

貳、主席報告 

參、各處室業務重點報告 

肆、提案討論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結論及交辦事項 

柒、散會 

 

 

主持人：吳校長志衍 

日  期：113年 1月 15日上午 9時 00分 

地  點：行政大樓 1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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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決議案暨校長交辦事項執行情形: 

 

貳、主席報告:  

各處室業務擇重點報告，本日正好拍畢業照，輪到表訂時間拍好照，繼續

開會。 

 

參、各處室業務重點報告 

教務處報告 

一、 113 學年度教師甄選: 113 學年度預計招聘正式教師 10 名(含機械科介

聘缺一名)。本處已於 1 月 5 日(星期一)起，陸續與各領域科別至召開命

題建議方向協調會議；屆時下學年度教師甄選相關事項需各處室協助辦

理。 

二、 因應 113 學年度教師甄選作業流程，會議資料附件備有工作小組組織

章程、各組工作檢核表、工作分配表及經費預算表，提請本務主管會議

中研議是否有需要修正部分。 

三、 113 學年度課綱調整一案:各領域期末教學研究會議已於 1 月 5 日(星期

一)陸續完成。數學科及國文科擬以增加教學時數，以增進學生基礎學

科能力；將逕送 113 學年度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時提案。 

四、 各科盤整師資結構、課程與產業鏈結、通才適性、符合學生未來進路

等面向再次檢視多元選修課程。 

五、 有關於校內教師提議教室日誌內容修正乙案，業經徵詢校內教師意見

及參閱台灣各校版本樣張，已定案送印；最大變革為備有教師簽名部份，

將於各項會議時及校內資訊媒體交換平台中宣達。 

六、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公開觀議課概況： 

編

號 
項目說明 

1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公開觀課狀況 

國文

科 

1/7 

英文

科 

4/7 

數學

科 

3/5 

社會

科 

0/3 

自然

科 

1/4 

藝能

科 

5/12 

特教

科 

1/10 

園藝

科 

2/5 

機械

科 

1/4 

汽車

科 

3/5 

資訊

科 

3/6 

電子

科 

1/4 

電機

科 

1/7 

商經

科 

2/4 

餐管

科 

2/3 

家政

科 

4/4 

漁業

科 

3/4 

養殖

科 

4/4 
 

 

六、 113 年 01 月 05 日(星期五)辦理金門區高中高職適性轉學審查會議，校

內共計兩名學生轉至金門高中就讀；另金門高中轉本校漁業科及商經科

就讀。 

七、 113 年 01 月 09 日(星期二) 「113 學年度免試入學簡章」、「113 學年度

技優甄審簡章」教育部核定。 

八、 期末教務處重要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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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務行政系統開放至 1月 24日（星期三），請於期限內登錄成 績。 

(二) 所有科目均請於 1月 25日（星期四）中午 12時前繳交紙本成績單至     

本處。 

(三) 本學期補考訂於 2月 1日（星期四）及 2月 2日（星期五）舉行。請

於考試結束後至本處領取及批改試卷，並於 2月 5日（星期一）中午

12時前繳回補考成績登記簿及補考試卷。 
主席裁示: 

一、公開觀課百分比一定要到達。校務會議把資料提出,再跟各位說明。 

二、本校常久以來代理教師比率頗高，要讓學生穩定，首先就要老師穩定，

教師不穩定，學生就浮動，環環相扣。教師甄試要心理準備，有可能

辦理第二次。本校考出人員大於 5人，為解決師資問題，啟動第二次

教甄。策略一原則上說服教評會，被取部份全列，尤其共同課。策略

二時間為 4月 20日、4月 27日、5月 11日、5月 18日、5月 25日上

述時間與統測、國中會課時間相衝。請大家思考何宜時間。倍率問題

至少 6至 8人，涉及經費收支問題。 

三、教師會若與老師協商部份，涉及經費部份要請主計列席；有關人事事

項請人事主任列席。爾後不論何處室會議只要涉及經費及人事問題，

務必請主計及人事列席說明。 

四、餘洽悉。 

 

學務處報告 

生輔組 

一、112年 12月 16日防治校園霸凌小組第一次會議。 

二、112年 12月 29至縣府研商學生校園交通安全會議。 

三、執行藥物濫用相關工作暨成效統計呈報。 

四、每月執行藥物濫用相關工作暨成效統計呈報。 

五、113年度學生實彈射擊相關工作及資料彙整。 

六、113年 1月 3日金湖分局利用班會課入班，至資訊一宣導反毒反詐騙反

霸凌等。 

七、113年1月5日至7日完成校園性別事件2746769、2705559(併2742978)、

2719505、2752178 調查訪談會議，113 年 1 月 9 日修改校園性別事件

2632202案調查報告，已繕打完成 2705559(並 2742978案)調查訪談會

議相關人 A逐字稿之部分，且已簽名確認無誤。 

八、113年 1月 11日配合觀光處會勘校門紅線劃設區域。 

九、113年 1月 15日召開第六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十、113年 1月 20-21日將召開校園性別事件 2792695及 2792695案調查訪

談會議，已完成場地租借及住宿場地，並以電話先行通知各訪談人知

悉會議時間。 

衛生組 

一、112年 12月 20日(星期三)於本校會議室召開 112學年度健康促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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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午餐供應委員會，出席人員含家長委員及學生代表一共 17人。 

二、本校於 112年 12月 21日(星期四)函送「113年廚房午餐廚務人力」申

請案至國教署。 

三、本校於 112年 12月 25日(星期一)函送「113年度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職員工（非屬衛生福利部公費對象者）流感疫苗接種」至

國教署申辦。 

四、本校於 113年 1月 3日，函送 113年度「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友善

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及推動月經平權計畫」至國教署申辦。 

五、本校於 113年 1月 4日，函送 112年度「學校教職員工接種流感疫苗

之處置費」至國教署辦理經費結報。 

訓育組 

一、113年 1月 3日(星期三)完成本學期最後一次社團活動，擔任社團幹部

同學給與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二、113年 1月 10日(星期三)完成本學期最後一次週會演講，邀請世界魔

術三冠王李佳峰擔任講師，演講主題-改變未來的夢想力。 

三、113年 1月 12日(星期五)於行政大樓三樓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畢聯會，

討論畢冊及畢業禮品相關事項。 

四、113年 1月 15日(星期一)拍攝 113級畢業班級及全校各單位團體照。 

五、113年 1月 15日(星期一)於行政大樓三樓召開畢業紀念冊編輯會議。 

六、113年 1月 16日(星期二)於行政大樓一樓召開 113年度第二次工讀生

會議。 

七、113年 1月 19日(星期五)於禮堂舉辦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 

體育組 

一、金門農工男子籃球隊獲得高中籃球聯賽北區複賽參賽資格，比賽時間

為 113年 2月 25日至 3月 2日。 

二、領隊吳志衍校長、教練洪維航師、林子揚師、周柏廷師。 

三、承辦 113年金門縣第一屆教育盃籃球賽，組別有高男組、國男組、高

女組、國女組，總共 20支隊伍參賽。 

四、組隊參加 113年春季盃田徑賽，時間為 113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4 日。 

五、教練黃嘉維師，選手洪睿彤、戴宗孙。 

六、組隊參加 113年全中運，時間為 113年 3月 9日至 15日。 

七、桌球項目，領隊吳志衍校長、選手林隆嘉、蔡孙朕、翁沛怡。 

八、羽球項目，領隊吳志衍校長、教練林威佑師、選手楊浩、蔡適鴻、楊

肅淯。 

主席裁示:洽悉。 

 

總務處報告 

一、 運動生活館無障礙電梯設置工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12

月 15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10163014B 號，同意補助 400 萬元，111 年

12月 20日新總字第 1110012164號函方光群建築師事務所於 42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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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細部設計成果預算書圖說及完成請照作業。112 年 4 月 14 日國教

署第 1 次線上計畫執行控管會議。112 年 4 月 25 日第一次公開招標流

標，經 112 年 5 月 4 日第二次開標，由旺華營造有限公司以 315 萬元

承攬，工期 180 日。112 年 7 月 10 日補領使用執照之消防勘驗用印，

消防局業於 112年 11月 8日到校查驗消防設施，112年 12月 1日使用

執照補照完成。雜項執照申請中。 

二、112 年度補助偏遠及非山非市地區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廁所修繕計畫-科

學大樓廁所修繕，國教署核定補助金額(經常門)938 萬 8400 元。已函

請方光群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於 112年 2月 20日到校進行場勘作

業。112 年 2 月 24 日初次設計規劃函報本校，112 年 3 月 8 日二次設

計規劃討論(感謝導師們參與)。112 年 6 月 29 日流標，112 年 7 月 5

日由昇財營造有限公司以 843萬元整承攬，工期 120日曆天，112年 7

月 27日開工。112年 10月 23日第一次變更設計後 872萬 4,499元整，

預定 112年 12月 15日完工。 

三、科學大樓漏水修繕工程：教育部 112 年 3 月 9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023739 號函核定補助「112 年度改善或充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一

般建築及設備計畫」經費計 300 萬元，112 年 3 月 14 日函請方光群建

築師事務所於 21日曆天完成基本設計。112年 6月 16日流標，112年

6 月 28 日第 2 次開標，由臻品營造有限公司以 241 萬 5,179 元承攬，

112年 8月 2日開工，預定 112年 10月 20日完工。 

四、本校「校園規劃小組」業於 112年 6月 13日按「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6

條規定」訂定「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園規劃小組設置要點」

完畢，並於 112年 6月 14日於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設置辦法。校

園規劃小組委員共計 17位已聘任完畢，定於 112年 10月 30日召開第

一次工作會議，會中研議通過電機科、資訊科、機械科實習大樓三樓

東側工場(原漁業科)空間使用案，家政科運動生活館二樓閒置教室(原

養殖科)空間使用案，商經科綜合教學大樓三樓社團教室(325、326、

327)空間移撥使用案。 

五、學生餐廳鍋爐維修，預算 22 萬整，112 年 10 月 18 日由霖昌企業社以

20萬 1,680元承攬，工期 20日曆天，業於 112年 10月 24日完工，112

年 10月 30日驗收。 

六、農場蓄水系統改善工程：教育部 111 年 3 月 22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33493A號同意補助 400萬元，縣府 112年度學校校務發展計畫提

列 350 萬元(不同意補助)，111 年 12 月 20 日新總字第 1110012179 號

函方光群建築師事務所於 42日曆天完成細部設計成果預算書圖說，112

年 4月 18日提送，因縣府凍結計畫經費，112年 4月 20日函請建築師

於 21日曆天內修正，112年 9月 12日第一次公開招標開標。標案細部

設計修正，重新於 112年 9月 19日進行公開招標，由信邦營造有限公

司以承攬，工期 180日曆天，於 112年 10月 23日函報開工。 

七、112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勞務採購，預算 54 萬 4,000 元，應於 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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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0日以前完成，112年 6月 29日開標，由三大診所以每人 680元

(46萬 2,400元,680人)承攬，112年 10月 18日完成，112年 10月 25

日驗收。本校新生結算共 255人，17萬 3,400元。 

八、113 學年度金門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報名分發作業網路平臺

及免試委員會網站設計採購，計畫期程自 112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8 月 31 日止，經費預算計新臺幣 72 萬元整。112年 11月 1

日開標，由政高有限公司以 69萬 9,998元承攬。 

九、113年度電梯一般保養維護案，112年 10月 20日簽核由南科機電以 14

萬 8,000元承攬，年度保養。 

十、113年廚房蒸氣設備保養維護，112年 10月 20日簽核由霖昌企業社以

7萬 3,500元承攬，每月 2次(寒暑假除外)計 20次。 

十一、111年度消防設施改善案，預算 614萬 3,259元，資金來源：先由校

內資金支應，俟「113年度改善或充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850 萬元申請計畫核定款項後轉列，工期 120 日曆天，預定

113年 1月 9日開標。 

主席裁示: 

一、餐廳部份元月廚工薪資 90幾萬元已核撥，公辦公營第一次國教署應該

會再核給設備費，詢問大廚是否需增購其他設備。2月 1日在報國教署

申請經費。 

二、餘洽悉。 

 

實習處報告 

實習組 

一、 本年度提升實作能力、職場參觀等計畫都已執行完畢並辦理結案中。 

二、 無人機計畫國教署初審已通過，複審結果還在等核定委員通知，複審

已通過，補助金額尚未通知。 

三、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競賽暨觀摩活動預計時間

為 113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一)。 

就輔組 

一、 113 年 1 月 2 日(星期二)至 1 月 9 日(星期二)辦理 113 年度第 1 梯次全

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報名作業，預計辦理職類:中餐烹調-葷食項丙級、

水族養殖丙級、門市服務丙級、堆高機操作單一級、網路架設丙級、

園藝丙級 6 職類。 

二、 辦理 112 年度第 3 梯次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經費分攤、聘請

監評等試務工作辦理職類:室內配線乙、丙級、自來水管配管丙級、汽

車修護丙級、烘焙食品-麵包類丙級、數位電子乙級、電腦軟體應用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乙級、車床丙級、機械加工丙級、機器腳踏車修

護丙級。 

主席裁示:洽悉。 

主計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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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3年度各處(科)室經費如表列：

 
 

二、113年度起，各處(科)室業務費(實習費)將採每季(3 個月)分配經費，

113年度經費訂於 113年 1月 17日(星期三)開放請購系統。 

 

主席裁示:洽悉。 

業務(實習)費 各科差旅費

1 校長室 410,000        
業務費235,000元、公關慰勞費135,000元(含

公共關係費87千元及員工慰勞費48千元)、

業務宣導費40,000元

2 教務處 266,000        650,000        

3 特教組 150,000  2,254,000     
 1.皆為下授專案經費，列入學校預算額度內

2.其中集中式特教班計畫分攤兼代課鐘點費

150,000元，分攤校內水電費170,000元

4 進修部 42,000          

5 圖書館 100,000        170,000        

6 學務處 240,000  1,300,000     

1.業務費含200,000元畢旅分配數(未執行完

則收回)

2.性平經費300,000元另列專案計畫支用

7 輔導室 73,000   170,000        

8 主計室 975,000  60,000          

9 人事室 45,000   120,000        

10 總務處 136,000  7,763,000     

11 農  場 400,000        

12 實習處 100,000  600,000        
 業務費含150.000元(學生技藝競賽)及

180,000元(各科修繕及材料統籌運用)，若未

執行完則收回。

13 機械科 60,000   182,000        15,000     

14 汽車科 258,000  293,000        15,000     

15 電子科 315,000  274,000        15,000     

16 電機科 337,000  468,000        15,000     

17 家政科 165,000  185,000        15,000     

18 漁業科 99,000          15,000     

19 資訊科 225,000  323,000        15,000     

20 商經科 82,000   167,000        15,000     

21 餐管科 43,000   365,000        15,000     

22 養殖科 50,000   94,000          15,000     

23 園藝科 100,000        15,000     

合 計 3,620,000   16,489,000 165,000 

序號 備  註
經常門

各科差旅費未執行完則收回

國立金門農工職業學校

113年度分配各處(科)室經資門經費

 設備費處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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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報告 

一、 人事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原

因 
生效日期 備註 

實習處 技士職代 余孟品 新進 113.1.3  

實習處 技佐職代 許孟婷 新進 113.1.5  

學務處 約僱護理人員 李淑媛 新進 113.1.5  

二、 112學年度第 8次代理教師甄選資訊科 1名，至 113年 1月 3日 (星

期三)止無人報名。 

三、 112學年度第 7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業於 113年 1月 4日（星期四）中

午 12時 30分假本校行政大樓樓會議室召開完竣。 

四、 113年甄選約僱護理人員、技士佐職務代理人各錄取 1名並報到，管

理員從缺無人錄取。 

五、 預訂於 113年 1月 9日（星期二）下午 4時 15分，召開 112學年度第

4次公務人員陞遷甄審及考績委員會。 

六、 寒假自 113年 1月 21日起至 2月 10日止，2月 12日、13日及 14日

為調整放假日，依規定本校行政同仁於學期結束後一週及開學前一週

應全日上班，減少到班使用期間為 113年 1月 29日至 2月 7日，減少

到班申請方式-請至雲端差勤系統>差假申請單>請假單>請假類別點選

「延長服務減少到班」，再依序填列後按「送出申請」。學期中實施延

長服務時間同仁，請填寫「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行政人員延長

服務時間紀錄表」，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人事室辦理核發時數作業。 

七、 113年農曆除夕及春節連續假期為 2月 8日至 2月 14日(星期四至隔

週星期三)，共 7天。小年夜 2月 8日(星期四)調整為放假日，並於 2

月 17日(星期六)補行上班。 

八、 轉知 113年 2月 15日(星期四)備課日，本校全體教師(正式及代理教

師)均應返校，如教師無法返校作教學準備者，應依請假規定辦理請假

手續。 

九、 轉知教育部受託辦理 113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試務期

程訂於 113年 5月 4日(星期六)初試、6月 1日(星期六)複試。貴單位

如需舉辦相關甄選考試，請避免選擇上開日期以維應考人權益。 

十、 轉知臺教國署人字第 1120180208號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

案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表」，自 113年 1月 1日實施。 

十一、 轉知教育部書函以，為落實同仁健康權之保障及符合服勤辦 法相 

關規定，加強宣導說明勤休制度，協助同仁瞭解工時相關規範。為搶

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之延長辦

公時數，連同正常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過十四小時，辦理季節性、

週期性工作之延長辦公時數，連同正常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過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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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同仁倘有每日辦公時數超過 14小時，或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

60小時等情形，請確實依服勤辦法第 4條規定報部同意或備查。 

主席裁示:  

一、寒假彈性上班依人事規定辦理。 

二、餘洽悉。 

 

輔導室報告 

一、 感謝各處室協助本次歲末聖誕活動「聖誕活動全員解謎中暨感恩音樂

會」，活動順利結束，感謝大家協助和參與，讓學生有個難忘的經驗。 

二、 112年 12月 22日(星期五)至 29日(星期五)進行適性轉學輔導，總計

4位。 

三、 113年 1月進行本學期第二次中離追蹤輔導，確認中離生目前休學的生

活狀態，依據個案需求於予協助。 

四、 辦理 113年 01月 20日至 22日大學學測考生服務站，地點於金門大學，

總計 10位考生。 

五、 處理長期志工服務敘獎。 

六、 回收師生借閱影片與書籍。 

七、 相關輔導資料與活動的整理與歸檔。 

八、 已辦理完成之活動: 

(一) 112年 12月 13日(星期三) 「生命之源-自殺防治孚門員培訓講座」 

(二) 112年 12月 13日(星期三)至 26日(星期二)「說出內心話」小卡

活動。 

(三) 112年 12月 20日(星期三) 「生命之源-學生影展-聲之形」 

(四) 12月 27日(星期三)與學務處合作辦理「聖誕活動全員解謎中暨感

恩音樂會」。  

主席裁示: 

一、1月 19至 22日學測恰好在台，由請教務主任代表至金大慰勞學生。 

二、餘洽悉。 

 

圖書館報告 

一、警察大學汪子錫教授日前再次贈送本校書籍一批，歡迎教職員工生踴

躍免費索取。 

二、112學年度第 1學期智慧存摺認證(統計至 12月底)獲認證人數共計 2

人，獲認證人次共計 2人次，消合社提供之獎勵金額共計 650元。 

三、金門縣文化局日前辦理「112年出版品成果分享會」，會後贈送本校之

個人出版書籍已分送予各班級與導師。 

四、112學年上學期期末『教職員工生圖書借閱摸彩活動』已於 1月 3日(星

期三)由校長親自抽出幸運得獎者。感謝文教基金會及家長會各補助新

台幣 10,000元整。                                                                                                                           

主席裁示: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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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農場報告 

一、農場辦理112學年度特色實習產品酸白菜製作跨域教學活動，業於112

年12月17日(星期六)、113年1月7日(星期日)辦理完成，共六科學生計

48位師生共襄盛舉（餐飲管理科、商經科、家政科、電機科、園藝科、

機械科），豐富學生跨域技能合作，完成校內年度特色實習產品製作。 

二、農場研發特色農園新產品「元氣菜脯米」，風味品質俱佳。 

三、農場112上學期收穫計：甜玉米、紫玉米、包心芥菜、茼蒿、菠菜、萵

苣類、草莓、芭樂、蘿蔔。 

主席裁示: 

一、羊群出没啃食作物，鐵捲門若無零件修繕，先估價全新所頇經費，再

與聯絡處協商負擔一半費用。 

二、餘洽悉。 

 

進修部報告: 

一、112年12月18日(星期一)至22日(星期五)辦理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

教學進度查核。 

二、112年12月19日(星期二)辦理112-1期末考試務工作，發放命題通知書

及公告監考表。 

三、112年12月28日(星期四)依第一次檢視意見修訂113學年度課程計畫。 

四、112年12月18日(星期一)至22日(星期五)辦理112學年度(各年級) 「生

命教育班級輔導」。 

五、113年01月11日(星期四)至17日(星期三)辦理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

考。 

六、113年01月19日(星期五)辦理112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 

主席裁示: 

一、學生出勤不佳，可請輔導老師及校安教官協助。 

二、餘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 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 審議「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要點」修

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依據國教署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30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20085990

號函辦理。 

辦法: 經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再提至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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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主席結論及交辦事項: 
一、學生管教部份尤其師對生霸凌及校事會議，嚴謹度增加。 

二、2月 15日請國教署退休組長分享校事會議之樣態。 

三、行政人員與同仁溝通協調，建立正確價值觀。 

 

柒、散會:9時 55分 

 

 

紀錄：                                  主席簽署：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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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定 
106 年 1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106.1.2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2.22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6.30 校務會議修正 

112.1.18 校務會議修正 

壹、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訂定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定」(以下簡 

稱本規定)。 

貳、目的 
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發展，衡酌學生成長生理需求，訂定本規定，應

以健全身心發展、強調主動學習、提升學習品質為目的。 

參、規劃原則 

一、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學習節數每週三十五節，

其中包含必選修課程、團體活動時間及彈性學習時間；前項學習節

數，每日排課以七節為原則。 

二、本校第一節上課時間為 08：00 ，放學時間為 16：25 ，學生專車時

間依照金門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專車時刻表之規劃；如遇特殊狀況

依實際需要異動並通知學生，其餘時間均維持不變。 

三、週二實施全校集合活動(放學集合、導師自行運用等，視需求實施

並調降全校集合活動實施頻率)，如當日無全校集合活動則提前通

知學生。 

四、當週其餘日數，由學生自主規劃運用，學生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

以前抵達上課地點即可；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不對學生實施

任何學業成績評 量。 

五、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本校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但得

視其情 節，採取適當且合乎比例原則之輔導或管教措施(管教措施

以運用正向管教措施為主，如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書面自省或靜坐反省)。 

六、本校如實施課業輔導，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課業輔導時不得提前講授各該科目教學進度表所定之課程內容，且

不得對學生實施列入學業成績計算之評量。 

七、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表請參照附件。 

八、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示後實施，如有修訂亦同。 

提案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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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次/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晨間活動 
7:20 8:00 

自主運用
時間 

自主運用

時間 

自主運用
時間 

自主運用
時間 

自主運用
時間 

便服日 

第
一
節 

8:00      
│ 

8:50 

第
二
節 

9:00      
│ 
9:50 

第
三
節 

10:00 
     │ 

10:50 

第
四
節 

11:00 
│ 

11:50 

     

午餐11:50-12:30 午休 12:30-13:00 │ 

第
五
節 

10:50 
     │ 

14:00 
第
六
節 

14:10 
     │ 

15:00 

打掃時間 15:00-15:20 

第
七
節 

15:20 
     │ 

16:10 

降
旗
放 
學 

16:15 
│  

放學 
   

16:25 集合 

一、依據 105 年 12 月 1 日臺教國署字 1050142381 號函有關「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辦理。 

二、依據 109 年 4 月 24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043570 號函有關「本署主 
管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定之訂定情形」修正。 

三、依據111 年 3 月 7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26379 號來函修正。 

四、依據111 年9月2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126519I號來函修正。 

 

附件 



14 
 

提案一「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要點」，修訂條

文：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定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參、規劃原則 

五、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

狀況，本校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但

得視其情節，採取適當且合乎比例

原則之輔導或管教措施。 

參、規劃原則 

五、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

況，本校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但得視其

情節，採取適當且合乎比例原則之輔導

或管教措施(管教措施以運用正向管教

措施為主，如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

表現紀錄、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書

面自省或靜坐反省)。 

依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函 臺 教 國

署 學 字 第

1120085990 號 實 施

修正。  

 

 


